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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1.1河道基本情况 

1.1.1河道概况 

洛河属黄河水系，发源于陕西华山南麓蓝田县灞源乡木岔沟芋园

泉和洛南县西北部的洛源乡黑章村的龙潭泉，在河口街进入河南省，

经卢氏、洛宁、宜阳、洛阳市区，到偃师杨村与伊河交汇后称伊洛河，

经巩义入黄河。河道全长 446.9km，流域总面积 18881km²；河南境内

河道长 335.5km；洛宁境内干流长 68km，流域面积 2306km²。洛河干

流自西南向东北穿越洛宁全境，流经洛宁 15乡镇 79个行政村，35条

涧河呈羽毛状汇入洛河，构成洛宁县水系。洛河洛宁境内龙头山以上 

34km属山地峡谷，两岸悬崖陡壁，植被茂密，生态良好，分布有故县

水库、崇阳电站、黄河水电站、禹门河水库等水利工程。龙头山以下

至宜阳界 34km属川原区，河道开阔，两岸村庄密布，居住人口密集，

人工种植护岸林木茂密，生态环境良好。  

1.1.2河道采砂现状 

洛宁县河道砂石资源较为丰富，主要用于城镇建设、交通道路建设等

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水利、道路、房地产等建

设的大力推进，致使建筑市场对砂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洛宁县政府高度

重视采砂问题，对河道采砂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对开采砂石资源行为实

施了严厉的监管，委托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标准化砂厂，

对洛河洛宁段进行规范化开采。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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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编制了《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每年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进行管

理开采。实践表明，禁采结合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保护各方面的利益，

有效规范采砂行为。 

1.2河道采砂规划情况 

2018 年洛阳市水利局编制完成了《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根

据采砂规划对洛阳市境域内伊洛河河道，科学合理的划定了禁采区、可采

区及保留区范围，规划分区如下： 

1.2.1禁采区规划 

根据禁采规定和规划原则，对涉河建筑物及敏感点上下游划定禁采范

围：洛河共规划分 9个禁采区。其中，洛宁段涉及 3个禁采区。 

表 1.2-1洛阳市洛河洛宁段河道采砂规划禁采区位置分布表 

编号 禁采区名

称 所处河段 所属县

（市） 禁采区范围 禁采区长

度（km） 
禁采区面

积（km²） 

1 禁采区 1 洛 河 洛 宁 洛宁底张乡洛北渠取水口上游 500m
至长水大桥下游 2000m 

5.26 1.28 

2 禁采区 2 洛 河 洛 宁 洛宁洛济渠取水口上游 200m至洛济
渠取水口下游 150m 

0.35 0.17 

3 禁采区 3 洛 河 洛宁 洛宁S249洛河大桥上游 500m至郑卢
高速洛河桥下游 3000m 

10.85 4.95 

1.2.2可采区规划 

伊洛河共划分为 22个可采区，总面积 12.54km²，总长度 71.51 km。其

中洛河 5个（可采区 1～5，面积 7.9km²，长度 29.24km），伊河 14个（可

采区 9～22，面积 4.48km²，长度 39.16km），伊洛河 3个（可采区 6～8，

面积 0.16km²，长度 3.11km）。年度采砂总量 261.5万 m³，5年规划期内总

开采量 1307.5万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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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可采区控制最大开采深度为河床平均高程以下 2.8～3.2m，采区

距离迎水坡堤脚 50m以上，开挖边坡 1:5。主汛期 6月 15日～8月 20日禁

止开采。开采方式均为机采，根据 2021年 12月 21日《河南省水利厅关于

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部分采区变更采砂机具的意见》，洛河洛宁段

采砂设备采用挖掘机、装载机、载重 20m³的汽车运输。 

表 1.2-2洛阳市洛河洛宁段河道采砂规划可采区开采控制性指标表 

编

号 
可采区名

称 
可采区范围

（长×宽 m） 

年度控制开

采范围（长×
宽 m） 

年度控

制开采

量（万

m³） 

控制开

采高程/
深度

（m） 

开采方

式 

采砂机

具控制

数量

（台） 

采砂作

业许可

期限

（天） 

禁采期 

1 可采区 1 4400×180m 880×180m 20 2 机采 2 298 6月 15～8
月 20日 

2 可采区 2 11000×250m 2200×250m 31 2 机采 3 298 6月 15～8
月 20日 

3 可采区 3 5270×320m 1054×320m 28 2 机采 2 298 6月 15～8
月 20日 

1.2.3保留区规划 

对开采条件较差、器械要求高导致暂时无砂可采或因采砂对河势稳定、

防洪或通航安全以及水生态环境保护有潜在影响的水域河段划定为保留区，

保留区内现按禁采执行。《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中共规划 7 段保

留区，涉及洛宁县 1个保留区。 

表 1.2-3 洛阳市洛河洛宁段河道采砂规划保留区范围 

河段 保留区名

称 
所属县

（市） 保留区范围 
保留区面

积 

（km²） 

洛河 保留区 1 洛宁 罗岭乡前湾村西南至底张乡洛北渠取水口上游 500m 1.57 

1.2.4上年度采砂实施完成情况 

2021年度（上年度）由于洛河洛宁段河道生态治理，洛河 2#采区未实

施开采。洛河 1#采区、3#采区按照河道砂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储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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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洛宁县洛河河道 2021年度实施计划详见下表

1.2-4。 

表 1.2-4 洛宁县 2021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情况表 

编

号 

可采

区名

称 

可开采量

(万 m³） 
五年可采总

量(万 m³） 
采点

名称 
开采面积

（km²） 
2021年计划
采量(万 m³） 

作业机具

（套） 
实际完成采

量(万 m³） 

1 可采

区 1 
205 100 采点

1 0.79 20 2 1.9 

2 可采

区 2 
550 155 采点

2 2.75 31 3 0 

3 可采

区 3 
354 140 采点

3 1.69 4.2 1 3.16 

合计 1109 395   5.23 55.2 6 5.06 

洛宁县 2021年 12月 20日停止采砂作业，进行集中平整修复和生态修

复。洛宁县洛河河道 2021年度共开采砂石 5.06万 m³。 

1.3年度采砂任务与规模 

根据《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和《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洛阳市伊

洛河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豫水管〔2018〕104 号），2022 年度伊洛河

控制总采量为 261.5万m³，其中洛宁县 2022年洛河控制采量为 55.2万m³。

结合洛宁县实际情况及河道现状情况，经与洛宁县水利局协商，最终确定

本次洛宁县 2022 年度洛河河道采砂量为 55.2 万 m³，各采点本年度计划开

采量及已完成开采量详见下表。 

表 1.3-1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开采量统计表 

河道

名称 编号 采区名称 所属县

（市） 可采区范围 
五年可

采砂量

(万 m³) 

规划年度

实施采量 

2022年控
制采量

（万 m³) 

2022年度
计划采量

（万 m³) 

洛河 

1 可采区 1 洛宁 4400×180 100 20 20 20 

2 可采区 2 洛宁 11000×250 155 31 31 31 

3 可采区 3 洛宁、宜

阳 
5270×320 140 28 4.2 4.2 

合计     55.2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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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采区基本情况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共划分砂石采点 3处，涉及洛

宁县洛河河道 3段可采区，采区基本情况描述如下： 

1#采砂点位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中的可采区 1，该采区位

于洛宁县长水大桥下游 2000m 至马店镇洛济渠取水口上游 200m 洛河干流

上。该段河道岸线平顺，河势稳定，无险工、无涉河建筑物，适合砂石料

开采。可采区规划长 4400m、宽 180m左右，采区面积 0.79km²。采砂控制

高程 366.9～355.10m，控制高程内历史储量约 586 万 m³，可开采量约 205

万 m³，考虑到泥沙补给量小等因素，确定年度控制开采量为 20 万 m³，本

采区距堤防在 50m以上，采区控制最大开采深度为河床平均高程以下 2.0m，

开采坡度 1:5，开采方式为机采。 

2#采砂点位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中的可采区 2，该采区位

于洛宁县马店镇洛济渠取水口下游 150m 至洛宁县城 S249 洛河桥上游约

1000m 洛河干流上。该段河道岸线平顺，河势稳定，无险工、无涉河建筑

物，适合砂石料开采。河道内上部为 80～100cm 厚粉土，下部为卵石，砂

卵石层厚度 8m～9m。可采区规划长 11000m、宽 250m 左右，采区面积

2.75km²。采砂控制高程 348.1～314.5m，控制高程内历史储量约 1120万m³，

可开采量约 550万 m³，考虑到泥沙补给量小等因素，年度控制开采量为 31

万 m³。本采区距堤防在 50m以上，采区控制最大开采深度为河床平均高程

以下 2.0m，开采坡度 1:5，开采方式为机采。 

3#采砂点位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中的可采区 3，该采区位

于洛宁郑卢高速洛河桥下游 3000m 至宜阳花果山洛河大桥上游 500m 洛河

干流上。该段河道岸线平顺，河势稳定，无涉河建筑物，适合砂石料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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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内上部为 60～80cm厚粉土，下部为卵石，卵石层厚度 7m～8m。可采

区规划长 5270m、宽 320m左右，采区面积 1.69km²。采砂控制高程取 285.1～

272.2m，控制高程内历史储量约 930万 m³，可开采量约 354万 m³，考虑到

泥沙补给量小等因素，确定年度控制开采量为 28万 m³。其中，洛宁确定年

度控制开采量为 4.2万 m³，本采区距堤防在 50m以上，采区控制最大开采

深度为河床平均高程以下 2.0m，开采坡度 1：5.0，开采方式为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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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依据 

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5、《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019〕58

号)； 

6、《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2012年 11月 20日省政府 149号令）； 

7、《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的意见》(豫政

办〔2018〕56号)； 

8、《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豫水管〔2018〕11号)； 

9、《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砂石行业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

(豫政办〔2020〕37号)； 

10、《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

一步推进河道采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豫水河〔2021〕3号)； 

11、《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和

河道采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豫环文〔2018〕23号)； 

12、《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全省河道采砂禁采期的公告》(2019年 6月 6

日)； 

13、《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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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河道砂石资源开采的意

见》（洛政办〔2018〕65号）； 

15、《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部分采区变更采

砂机具的意见》。 

2.2编制原则 

1、遵循上述法律、法规、通知、意见的规定，结合《洛阳市伊洛河河

道采砂规划》、《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

（豫水管〔2018〕104号）及河道近期治理规划。 

2、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立足实际，统筹兼顾，既要解决当前存

在的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科学治理，

着力从根本上解决河道采砂的突出问题。 

3、坚持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供水和水环境安全原则。采砂规划

应充分考虑防洪安全以及沿河涉水工程和设施正常运用的要求，河流防洪、

河道整治等专业规划相协调，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4、坚持生态优先，有序开展。严守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强化规划约束，

严格许可管理，实行总量控制，处理好河道管理保护与砂石资源开发利用

的关系，促进河流休养生息，维护河流健康生命。 

5、坚持党政同责，河（湖）长负责全面落实河长制，实行党政同责，

明确各级河（湖）长责任，建立健全河道采砂管理责任体系。 

6、坚持行业主导、部门联动，强化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管，相关部

门配合联动。营造共同参与、共同保护河道生态的良好氛围。 

7、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原则，同时做到上下游和左

右岸兼顾，同时保障沿河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和采砂者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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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原则。正确处理上下游、左右岸以及各

部门和行业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对河道砂石资源利用和管理的要求，

尽量做到河道采砂与河道整治疏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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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运砂方案 

3.1采砂实施许可方式 

要确保采砂规划能有效地实施，真正做到按规划的范围和时间采砂，

确保河道采砂的合法性、正规性，做到采砂和环境生态、河道安全的双赢。 

洛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政企分开、产权分开、运营与行政执法分开、

运营与监管分开的原则改革管理职能，水利局负责采砂规划编制、监督巡

查；水政监察大队依法打击非法采砂行为；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

责河道砂石资源业务经营；形成了责任明晰、分工科学、齐抓共管、高效

运转的强大合力。洛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将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向洛

阳市水利局备案，根据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及时发放本年

度河道采砂的许可证。洛宁县水利局应在河道采砂许可证发放 2 周内，将

采砂许可证复印件报洛阳市水利局备案，每年将本辖区上年度河道采砂许

可证审批发放及实施情况报洛阳市水利局备案。 

3.2开采控制条件 

3.2.1开采范围 

开采范围包含洛宁县洛河可采区 1、可采区 2和可采区 3共计 3个可采

区，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实施方案计划开采采砂点总长 12.7km。依据

《防洪法》和《河道管理条例》划定的河道管理范围。洛宁县 2022年度洛

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开采范围见下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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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开采范围统计表 

采点

编号 河道 采点名称 范围 
开采范围 

左岸边界坐标 右岸边界坐标 
X Y X Y 

1 洛河 1#采砂点 4400×180 
X 3801477.135 Y 542697.489 X 3801219.649 Y 542836.284 

X 3802965.487 Y 546643.968 X 3803290.189 Y 546643.936 

2 洛河 2#采砂点 7300×250 
X 3803313.446 Y 546992.403 X 3802910.872 Y 546992.681 

X 3805309.667 Y 556296.064 X 3804965.377 Y 556293.884 

3 洛河 3#采砂点 1000×320 
X 3807546.593 Y 568013.743 X 3807214.390 Y 568095.233 

X 3807859.792 Y 568974.305 X 3807501.782 Y 569085.871 

根据《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和《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洛阳市伊

洛河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的规定，本次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

施方案共在洛宁县开采 3个可采区，设置采砂点 3个。 

3.2.2开采高程 

洛河流域的地势总的是自西南向东北降低，海拔高度自草链岭的

2645m，下降到黄河入口的 101.4m，相差 2543.6m。由于山脉的分割，形成

了中山、低山、丘陵、河谷、平川和盆地等多种自然地貌和东西向管状地

形。洛河流经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于偃师市岳滩镇岳滩村东与伊河

汇合成伊洛河，地势西高东低，局部段地面高差较大，途经多种地貌单元，

河床及两岸地层结构、颗粒组成，呈明显的由粗到细，由单一到复杂的分

布规律。砂石料以大粒径粗颗粒为主，粒径多在 2～15cm 之间，最大粒径

达 30cm以上，含量在 55～90%之间，圆砾含量 20～30%之间，中粗砂含量

10～20%之间，泥质含量 10%以下，该砂石料可经过筛选或粉碎后，作为

建筑混凝土粗骨料或反滤层砂石用料。 

根据河道的地质资料分析，目前河滩地和河槽勘探范围内揭露的地层

岩性主要为粗砂、砾砂，局部有少量细砂。根据现有地形资料，结合《洛

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和《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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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批复》的控制开采深度，对有淤积的主河槽及两岸滩地进行采砂；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的平均采砂深度控制在 0.4m以内。

开采高程详见下表 3.2-2。 

表 3.2-2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开采高程统计表 
可采区

编号 
采区名

称 控制范围 采砂点编

号 
开采范围

（m²） 
开采宽度

（m） 
开采长度

（m） 首尾控制高程 备

注 
1 可采区 1 4400×180 1#采砂点 792000 180 4400 364.17～350.2  

2 可采区 2 7300×250 2#采砂点 1825000 250 7300 350.61～317.64  

3 可采区 3 1000×320 3#采砂点 320000 320 1000 279.35～276.61  

总计    12700   

3.2.3开采方案 

根据《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和《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洛阳市伊

洛河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精神和洛宁县洛河河道现状，，

编制洛宁县 2022 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本次 2022 年度洛河河道采

砂总长度 12.7km，可采量 55.2万 m³；采用分区自上而下，先采河道淤积严

重堆积砂石，后逐层剥离式开采。河道开采后岸线明晰，河床平整，水流

畅通，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详见附表采区采量分布表）  

表 3.2-3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采区采量统计表 

河道 采点名称 采点编号 采点长度（m） 采砂量（万 m³） 

洛河 1#采砂点 1 4400 20 
洛河 2#采砂点 2 7300 31 
洛河 3#采砂点 3 1000 4.2 
总计   12700 55.2 

1、1#采砂点 

该采点本次 2022年度计划开采砂石量为 20万m³。可采面积为 0.79km²，

规划可采范围为长 4400m，宽 180m。采砂点现状河底高程为 364.57～350.6m，

采砂控制高程为 364.17～350.2m；滩地按实际情况开采，主河槽平均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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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在自然坡降以下不超过 0.4m，均不低于采砂控制高程。适用采砂机械

为 2辆 225型挖掘机和 2辆装载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10台，以方便及

时清运。砂石全部运至长水镇西寨村工业园区储砂场。采砂作业应随采随清、

平覆河道，运砂车辆及时清运采点堆放的砂石料，运输过程中需做好环保

措施，采砂机械在进入禁止期后，应上岸撤离到河道管理范围外。年度采

砂任务结束以后，应对采砂段河道再次进行整体生态修复，确保河道岸坡

及河底平整。  

表 3.2-4 1#采砂点四至坐标表 

采点编号 范围 
开采范围 

左岸边界坐标 右岸边界坐标 
X Y X Y 

1 4400×180 
X 3801477.135 Y 542697.489 X 3801219.649 Y 542836.284 

X 3802965.487 Y 546643.968 X 3803290.189 Y 546643.936 

2、2#采砂点 

该采点本次 2022年度计划开采砂石量为 31万m³。可采面积为 1.83km²，

规划可采范围为长 7300m，宽 250m。采砂点现状河底高程为 350.82～

317.84m，采砂控制高程为 350.61～317.64m；滩地按实际情况开采，主河

槽平均开采深度在自然坡降以下不超过 0.4m，均不低于采砂控制高程。适

用采砂机械为 3辆 225型挖掘机和 2辆 225型装载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15 台，以方便及时清运。砂石全部运至长水镇西寨村工业园区储砂场。采

砂作业应随采随清、平覆河道，运砂车辆及时清运采点堆放的砂石料，运

输过程中需做好环保措施，采砂机械在进入禁止期后，应上岸撤离到河道

管理范围外。年度采砂任务结束以后，应对采砂段河道再次进行整体生态

修复，确保河道岸坡及河底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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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2#采砂点四至坐标表 

采点编号 范围 
开采范围 

左岸边界坐标 右岸边界坐标 
X Y X Y 

2 7300×250 
X 3803313.446 Y 546992.403 X 3802910.872 Y 546992.681 

X 3805309.667 Y 556296.064 X 3804965.377 Y 556293.884 

3、3#采砂点 

该采点本次 2022年度计划开采砂石量为 4.2万m³。可采面积为 0.32km²，

规划可采范围为长 1000m，宽 320m。采砂点现状河底高程为 279.76～

277.01m，采砂控制高程为 279.35～276.61m；滩地按实际情况开采，主河

槽平均开采深度在自然坡降以下不超过 0.4m，均不低于采砂控制高程。适

用采砂机械为 2辆挖 225型掘机和 2辆装载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6台，

以方便及时清运。砂石全部运至东宋镇西村村工业园区储砂场。采砂作业应

随采随清、平覆河道，运砂车辆及时清运采点堆放的砂石料，运输过程中

需做好环保措施，采砂机械在进入禁止期后，应上岸撤离到河道管理范围

外。年度采砂任务结束以后，应对采砂段河道再次进行整体生态修复，确

保河道岸坡及河底平整。 

表 3.2-6 3#采砂点四至坐标表 

采点编号 范围 
开采范围 

左岸边界坐标 右岸边界坐标 
X Y X Y 

3 1000×320 
X 3807546.593 Y 568013.743 X 3807214.390 Y 568095.233 

X 3807859.792 Y 568974.305 X 3807501.782 Y 56908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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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堆卸砂场设置 

3.3.1堆卸砂场布局原则  

本次《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严格按照规划设计及

监管要求，结合行业运营特点，兼顾成本效益因素，储砂场选择应满足以

下要求： 

（1）储砂点应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储砂点周围要设置连续、 

封闭的围挡，实行全封闭管理。围挡使用材料、构造连接要达到安全

技术 要求，确保结构牢固可靠；围挡必须定期进行清洁，保持坚固、

整洁、美观。 

（2）储砂点砂石料物堆放存储应采取防扬尘全覆盖措施，露天堆

放的，堆放高度不得超过 4米。鼓励建设钢结构仓储式储砂点。 

（3）储砂点主要道路、作业区、生活区必须硬化处理，土层夯实

后，面层材料可采用混凝土、沥青或细石等。鼓励使用钢板、装配式

可循环使用的场地硬化铺装材料。  

（4）储砂点其他裸露的地面必须采取绿化、覆盖、固化、洒水或

其他防治扬尘措施。  

（5）储砂点只能设置一个出口，出口道路必须采取混凝土硬化或

铺设钢板硬化，并设置车辆冲洗和地磅计重设施，由专人负责设备的

使用、 维护和保养。储砂点到公共道路之间的运输道路必须硬化。  

（6）驶出储砂点的运砂车辆底盘和车轮冲洗干净后方可上路行驶。 

运砂车辆应当密闭、全覆盖，不得泄漏、遗撒河砂，不得超限超载。  

（7）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储砂点的监督检查，重点是砂石料物的转

运、 存放、销售及安全生产工作，并负责河道砂石采运单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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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相关部门应在储砂点出口派驻专人负责，根据计重结果填写、 

发放河道砂石采运单，未取得砂石采运单的运砂车辆不得使用。  

（9）河道采砂现场及储砂点建立管理监控系统，利用卫星定位、 

影像监视等实时监控设备对采砂作业、出入口等重点部位实行 24小时

监控。 

（10）储砂点砂石料物堆放存储时间不超过 90天，且每周一上午

8:00，需汇总上周砂石料整体出入场情况。 

3.3.2堆卸砂场布局情况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河道采砂实施计划中，采砂点出砂转运情况

及距储砂场的距离如下： 

洛河 1#采砂点和 2#采砂点出砂均盘运至长水镇西寨村工业园区储砂场，

距离洛河 1#采砂点 1km、距离洛河 2#采砂点 4km； 

洛河 3#采砂点出砂均盘运至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河储砂场，东宋

镇西村村工业园区储砂场距离洛河 3#采砂点 5km。 

本次洛宁县 2022 年度洛河河道共开采 3 个采区，共涉及 2 个储砂场。

储砂场布置如下图 3.3-1 和 3.3-2；采砂点及储砂场交通区位图详见附图 5；

储砂场基本情况详见下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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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长水镇西寨村工业园区储砂场 

图 3.3-2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储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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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点储砂场情况统计表 

堆场名

称 面积 土地性

质 基本情况 场地建设情况 
运营合

规性情

况 

储存河

砂来自

采点 

长水镇西

寨村工业

园区储砂

场 

130亩 国有建设

用地 

位于长水镇西寨村八官线南

200m，场地功能分区为：物
料堆放区、作业区（车辆停

放及装载区）、办公区（监

管及日常管理）、生活区；

每年计划进场河砂约 40万
方，主要通过返程车辆运至

洛宁市场销售。 

建设了喷淋冲洗降尘

系统、无人值守称重计

量系统、运输车辆 GPS
定位系统和 24小时影
像监视系统。场地全部

进行了硬化处理，设置

了连续封闭的围挡，实

行全封闭管理。 

占用土地

合法；环

保达标；

现场监管

措施基本

到位； 

1#采砂
点、2#采
砂点 

东宋镇西

村工业园

区渡洋河

储砂场 

52亩 国有建设

用地 

位于东宋镇西村X118线东南
400m，场地功能分区为：物
料堆放区、作业区（车辆停

放及装载区）、办公区（监

管及日常管理）、生活区；

每年计划进场河砂约 20万
方，主要通过返程车辆运至

洛宁市场销售。 

建设了喷淋冲洗降尘

系统、无人值守称重计

量系统、运输车辆 GPS
定位系统和 24小时影
像监视系统。场地全部

进行了硬化处理，设置

了连续封闭的围挡，实

行全封闭管理。 

占用土地

合法；环

保达标；

现场监管

措施基本

到位； 

3#采砂点 

3.4运砂方案 

1、运输线路 

所有车辆安装 GPS定位、线路固定、驻场运输。具体转运路线详见下

表。 

3.4-1 洛宁县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采点砂石转运路线汇总表 

序

号 起点 转运路线 终点 距离（公里） 

1 1#采砂
点 

1#采砂点-洛河河滩生产道路-长水镇西寨村工业
园区储砂场 

长水镇西寨村工业园区储

砂场 
1 

2 2#采砂
点 

2#采砂点-洛河河滩生产道路-长水镇西寨村工业
园区储砂场 

长水镇西寨村工业园区储

砂场 
4 

3 3#采砂
点 

3#采砂点-洛河河滩生产道路-渡洋河-东宋镇西
村工业园区储砂场 

东宋镇西村工业园区渡洋

河储砂场 
5 

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安排运输车辆进行日常运输工作，车辆安

装 GPS，统一编号、统一标识，车体喷涂“洛宁水投”字样，车厢全覆盖，

出场全喷淋，驶入村镇禁鸣、夜间停歇。 

2、监管方案 

⑴落实采砂、储砂分离原则。每个采点可对应相应的储砂场，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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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砂转运及时、线路固定、方便监管。 

⑵建立管理监控系统 

利用影像监控设备和卫星定位系统，对车辆运输、储砂场货物吞等重

点地段和部位实时监控，按照要求联网至河长办。监控共设置 20台，分别

位于渡洋河口、温庄、冀庄、溪村、马院段、陈宋-新宇学校门口、西王村

大桥、孙洞、坞南、坞西、崖底、东仇、马西桥、太平庄渠首、王伙、西

寨 3台、孟峪河口、后湾涧口。 

图3.4-1 监控设备分布图 

⑶储运过程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①储砂场实施全封闭管理。选址、地面平整度、围挡修建、物料堆放

高度、扬尘防治、地面及周边绿化、车辆安全行驶等措施达到各种监管要

求。 

②根据环保监管的具体要求，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按月或季对河道

采砂项目逐一进行全面环保检测，确保达到环保批复的各项要求。 

③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达到环保要求，在车辆显著位置张贴环保

达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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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车辆驶出临时堆场、到达储砂场的全过程应达到全冲淋，全覆盖、

无扬尘、不超载。 

⑷储砂场内进行分区监管 

①停车区。做到车辆依次排队，轮候进场，进场后按规划车位停放，

取票交费后等待装载。 

②储存区。河砂从生产基地全部短转至储砂场销售，进场后按照要求

堆放至指定位置，及时覆盖。 

③装载运输区。购砂车辆进场后在此区域等待装载，装载设备整齐停

放。 

④监控计量区。位于储砂场出入口处，包括地磅、磅房、远程计量监

控设备设施； 

⑤信息中心。处理各种单据，开具发票及管理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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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砂作业 

4.1作业方式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划部分采区变更采

砂机具的意见》，洛宁县洛河河道采砂作业机具为 2m³液压单斗挖掘机、装

载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采砂作业采用剥离式开采，自上游至下游对

淤积严重的河床砂石进行开采，开采与生态修复相结合，边开采边修复。

开采的砂石料采用 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运送到砂厂进行精加工。 

4.2作业时间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 2019年 6月 6日下发的《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全省河

道采砂禁采期的公告》：为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

安全，根据《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意见》（豫政办 2018〔56〕号）等规定，下列

时段为全省河道采砂禁采期： 

①主汛期时段，每年 6月 15日至 8月 20日； 

②河道水位达到或者超过警戒水位时段； 

③水库水位达到或者超过汛期限制水位时段； 

因防洪、河势改变、水工程建设、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改变以及有重

大水上活动等情形不宜采砂的，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确定的

禁采期外延长禁采期限或者规定临时禁采期。 

禁采期间，除防汛应急抢险外，禁止一切河道采砂活动。 

禁采期间，各采砂业主应将采砂机械集中停靠，采砂机具撤出河道管

理范围，及时平整砂坑，清除弃料，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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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采期以外时段均为可采期。 

本次结合洛宁县洛河河道的开采实施计划，洛宁县 2022年洛河河道采

砂实施方案的实施期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14日，2022年 8月

2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每日作业时间为夏季 5：00-20:00，冬季 6:00-19:00。 

4.3作业机具 

本次规划河道可采区内共配套挖掘机 7 辆，装载机 6 辆，20m³重型自

卸运输车 31台。采砂机具在进入禁采期后，应上岸撤离到河道管理范围外。 

表 4.3-1 河道采砂机具统计表 

序号 采点名称 采点采砂量

（万 m³） 采砂机械及数量 

1 洛河 1#采砂点 20 114kw/h 225型挖掘机 2辆（2m³液压单斗），2辆装载机，20m³
重型自卸运输车 10台 

2 洛河 2#采砂点 31 114kw/h 225型挖掘机 3辆（2m³液压单斗），2辆装载机，20m³
重型自卸运输车 15台 

3 洛河 3#采砂点 4.2 114kw/h 225型挖掘机 2辆（2m³液压单斗），2辆装载机，20m³
重型自卸运输车 6台 

合计 55.2 114kw/h 225型挖掘机 7辆（2m³液压单斗），6辆装载机，20m³
重型自卸运输车 31台 

本次洛宁县 2022 年度洛河河道采砂机具的设备功率为：114kw/h 225

型挖掘机及其他必须使用设备。该挖掘机每小时的砂石料开挖量约 80～400 

m³，以 1#采砂点为例，完成 20万 m³开采量，2台挖掘机共需 120天左右，

由于禁采期及其它因素影响，确定本次挖掘机数量详见上表。采砂机具进

场开采砂石的同时要求采砂深度不得超过规划采砂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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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砂作业管理 

5.1管理单位及职责 

河道砂石既是道路交通建设、城乡建设和农村房屋等多项建设必不可

少的建筑材料，也是涵养水源，维护河势稳定、保护河岸堤防安全，固定

河床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采与保护存在矛盾对立因素。因此，依法加强对

河道采砂的规划、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必须按照采砂 2022年度实施方案批准的开

采范围、作业方式、开采深度进行开采作业。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在河道

采砂现场设立公示牌，安装视频监控。施工进场时，应对各个采砂点按规

划坐标进行放线，确认采砂边界范围，应对采区范围地形进行网格化测量。

不得将河道采砂权擅自转卖、转包、租赁或以其它方式转让。洛宁县水利

局统一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联动，营造共同参与、共同保护河流生态的良

好氛围，确保河道采砂正常有序的进行。 

⑴洛宁县水利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检查，

加强对河道采砂的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查处。 

⑵洛宁县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打击河道采砂活动中的治安违法和犯罪行

为，查处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和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规范河道采砂

交通运输行为，对涉案的车辆等依法进行查扣处理。 

⑶洛宁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运砂机具的登记；加强水

域从事河道采砂的机具、浮动设施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⑷洛宁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查处河道采砂非法占用、破坏耕地行为。 

⑸洛宁县环保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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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洛宁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打击河道采砂破坏林地、湿地等行为。 

⑺洛宁县物价主管部门负责砂石市场价格监控，防止形成价格垄断。 

⑻洛宁县农业(渔业)、安全监管、工商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河

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 

5.2现场监管方案 

1、公示公告情况监管 

洛宁水投应在采砂点河道岸边醒目位置、交通路口、采砂点附近，按

照《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河道采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豫

水河〔2021〕3号)相关规定，设立公示牌，具体内容如下： 

⑴四个责任人（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管责任人

及行政执法责任人）公示，河道采砂管理河长责任人：王瑞；行政主管部

门责任人：张连伟；现场管理责任人：梅冬斌；行政执法责任人：王洪超。 

⑵公共媒体公开的：经过批准的河道采砂规划、采砂实施方案和河道

采砂许可证的发放及主要内容； 

⑶采砂证基本信息公示：包括发证单位、采砂许可证编号、被许可人、

有效期、采砂业主名称、采区范围、开采量、作业方式、联系方式等； 

⑷采、运、储销流程图公示； 

⑸安全管理公示牌、安全警示牌等公示； 

⑹采区示意图在显著位置公示； 

⑺开采边界指示牌公示。 

2、采区边界标识、采区边界放线、最低高程控制点设置情况监管 

通过GPS定位，按照规划设计的高程和坐标对采区边界进行现场界点，

定桩后留下显著标志，并联网至河长办智慧河长管理平台。每个采区设置3

个水准点，作为高程起算点，在采前、采中、采后对最低高程进行测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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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3、采砂范围、采砂深度、采砂量、作业方式的监管 

洛宁县水利局安排现场监管工作人员驻场，按照《洛宁县2022年洛河

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对采砂作业的采砂范围、采砂深度、采砂量、作业方

式情况即时监控，采砂业主作业方式符合规划的要求，在进场前对作业设

备进行统一编号后报备。严格按照方案要求的对采砂河底高程进行控制，

按照日报告制度及时统计上报采砂量，按月对采砂量进行复核并制作月度

报表上报， 

4、采、运、销电子监控情况和五联单管理情况监管 

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在所有作业现场、储砂场设置联网监控

设施，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认真积极落实五联单管

理制度，每日登记，按月汇总上报至水行政主管部门，并根据文件规定及

时向上级主管部门上缴河道砂石收益。 

5、采点验收情况监管 

洛宁县水利局在发证前、汛期前、年度采砂作业停止时，进行定期验

收。制作验收情况表，就责任人落实情况、监管制度建立落实情况、公示

情况和公示内容的准确完整情况、采区边界及电子围栏情况、采砂机具及

运输车辆统一合规管理情况和安全警示情况、利害关系人情况、堆场建设

情况、平整修复情况、采砂高程控制情况、惠民用砂实施情况等进行全面

验收。 

6、日常巡查情况监管 

⑴巡查必须做到无死角、无遗留。 

⑵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并报告上级领导。 

⑶严格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全方

位巡查，并记录巡测情况，包括巡查时间、人员、内容发现问题及处理情

况、领导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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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实行登记制度，巡查人员应及时详细填日常巡查记录，做到巡有记

录，查有依据，台账完整。 

日常巡查与监管每周不少于3次，主要由洛宁县水利局或委托的河道监

管单位负责落实。 

7、日报告制度落实情况监管 

⑴每日20：00前，由河道监管单位工作人员负责将当日工作记录报水

行政主管部门。 

⑵报告内容包括采砂合规性情况、采量情况、安全生产情况、环保达

标情况、巡查发现问题、上级检查情况等。 

⑶河道监管单位工作人员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及时上报当日工作情

况。 

8、安全生产监管 

⑴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与采砂活动相适应的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专职人员，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并进行演练。 

⑵设置安全生产警示标志，制作安全生产警示牌等，落实安全生产各

项责任，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将安全工作履行到位。 

⑶严格落实汛期禁采各项规定，汛期和节假日要建立值班制度。 

⑷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做到层层剥采、平行推移方式进行开采，先修

复后开采。 

安全生产主要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落实，洛阳市水利局、

洛宁县水利局或委托的河道监管单位不定期进行监管。 

9、现场监管 

河道采砂现场的动态监测主要由洛宁县水利局或委派的河道监管单位

进行巡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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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为确保采砂场内工作人员、设备、物资及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将

安全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本着“预防为主，自救为主，统一指挥，分

工负责”的原则，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5.3.1组织机构和职责 

组织机构主要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层有关人员担任应急

指挥小组成员，河道监管单位驻场代表参与指挥调度，进行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并履行相应的职责。各作业现场成立现场应急管理小组，接受应急

指挥中心领导，负责作业现场的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应急救助工作。 

1、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指挥中心是项目各类应急事故的最高指挥机构，由洛宁水利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分管总经理、生产部负责人、生产现场负责人组成。 

长水砂厂应急指挥中心组长：李锐锋， 电话：18625977586 

副组长：李忠强，电话 13693790177 

组员：江胜，电话 15539733779；周建国，电话 13783188900；渡洋河

砂厂应急指挥中心组长：程相超，电话：15838860369 

副组长：李保乾，电话 15136355911 

组员：成 员：周光伟 电话：15716735650、张卫国 电话：19903797826 

指挥中心职责: 

⑴负责应急救援的决策和指挥； 

⑵组织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演习计划，并定期组织进行演习、评估和修

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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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负责应急救援预案体系的建设和运转； 

⑷通报发布重大事故应急数援预案与处理的进展情况; 

⑸协调与外部应急力量、相关政府部门等关系。 

2、联络调度组 

联络调度组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生产管理部等相关

部门的人员组成。 

长水砂厂联络调度组人员名单：高航，电话18137939462 

渡洋河砂厂联络调度组人员名单：李博，18637911059 

联络调度组职责： 

⑴保证救援指挥中心的指挥信息的畅通和及时传达； 

⑵负责对外联络事宜； 

⑶负责掌握、提供相应救援组织和人员的通讯方式； 

⑷负责在紧急情况下的通讯畅通； 

⑸负责应急资源日常检查和维护。 

3、应急抢险组 

应急抢险组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生产部人员组成。 

长水砂厂应急抢险组主要成员：徐洛毅，电话13698869827，凡兴安，

电话15036997113及所有在厂生产人员。 

渡洋河砂厂应急抢险组主要成员：李智源，电话13837961071，及所有

在厂生产人员。 

应急抢险组职责： 

⑴负责控制事故蔓延，抢救受伤人员； 

⑵负责应急处理，参与制订排险、抢险方案； 

⑶组织抢险人员落实排险、抢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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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提出并落实抢险救灾及装置、设备抢修所需的物资； 

⑸及时向指挥中心或联络调度组报告事故处理情况； 

⑹协助事故的调查。 

4、医疗救护队 

医疗救护队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财务部人员组成。 

长水砂厂医疗救护队成员，刘金帅，电话18837900366；王金睿，电话

15824968187 

渡洋河砂厂医疗救护队成员，王凯，电话13213520337，王小春，电话

18568100052 

医疗救护队职责： 

⑴根据现场情况，迅速组织救护人员、急救物品、交通工具等赶赴现

场； 

⑵负责现场救护方案的确定、护理人员的组织、伤势控制； 

⑶当事故受伤人员伤势严重或受伤人员众多需要外部援助时，负责与

相关方联系及路线引导； 

⑷负责相关应急物资的保管、维护和补充。 

5、后勤保障组 

后勤保障组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人员组成。 

长水砂厂后勤保障组成员：于明明，电话18838099215 

渡洋河砂厂后勤保障组成员：金龙，电话：18336783078 

后勤保障组职责： 

⑴负责抢险物资、设备设施、防护用品及抢险救灾人员食品、生活用

品及时供应； 

⑵负责受灾人员的安置和食品供应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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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协助疏散、安顿受灾人员。 

应急组织机构相关成员，由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理采砂许可

证时，统一整理报送洛宁县水利局。 

5.3.2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预防─接到事故信息─发出预警─启动事故应急预案─设置警戒、疏散人

员─处理、预防、控制事故的发生和事故的扩大─预警解除。 

管理人员对作业区域及附属设施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整

改，对较大的事故隐患立即报告领导。 

开展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对开采作业、运输作业等环节的影响评估；

在开始作业前，对作业流程的每个环节进行安全分析，对可能出现的事故

及危险性进行评估。 

设置项目灾害预警体系、视频监控系统，发现事故预兆和可能引发事

故的气象灾害预报等，及时发出预警警报。 

5.3.3应急事宜处置方案 

为确保采砂场内工作人员、设备、物资及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将

安全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本着“预防为主，自救为主，统一指挥，分

工负责”的原则，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采砂现场管理措施 

⑴洛宁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采砂现场安全第一责任人，采砂作业

区设立负责人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体负责采砂现场的安全生产工

作。 

⑵按照要求配备齐全、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具并正确使用，每台采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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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必须配备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索等必要的安全救生装备。 

⑶定期对采砂机具的输变电设施、救生设备进行检查；一旦发生翻沉、

溺水等安全事故，要立即组织营救，并将其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 

⑷针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科学合理组织人员进行排查、巡护工作，

为采砂作业机具操作人员提供良好保障。 

⑸各采砂作业区配备专职安全员及巡查员定期对工作现场进行检查，

防止发生安全生产及溺水事故。 

⑹各采砂作业区开采出的砂石必须随采随运，随采随填，及时回填，

不得在河道内乱挖乱堆，影响河势稳定及行洪安全。 

⑺按照“谁设障、谁清理”的原则，将河道内的弃渣弃料清理出河道管理

范围。 

⑻在禁采期内，禁止一切采砂活动。 

⑼在主汛期应停止一切采砂作业，人员上岸、采砂机械撤离；四周设

置警示牌，禁止非值班人员进入工作区域，防止发生溺水意外。 

⑽主汛期成立防汛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总经理为组长，副总经理为副

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负责公司防汛救灾应急工作。 

⑾主汛期成立巡查值班小组，工作人员保证每天至少2次的安全巡查；

值班人员在防汛期间保证通信畅通，主要以固定电话、手机、对讲机（砂

场内部）为主要联系方式，发现险情及时向县防汛指挥部报告。 

⑿主汛期各采砂作业区专职安全员及巡查员每天24小时无死角巡查作

业区，密切注意河道水流变化情况，发现河道边有人逗留、游玩及时制止；

场内配备高音喇叭24小时循环播放，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⒀各采砂作业区应备有抢险物资，包括纺织袋、砂土料、铁线等堆放

在河道两端备用。平时生产机械在汛期为抢险施工机械，在砂场附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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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备用。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翻斗车等，有险情及时到位。 

⒁主汛期，各采砂作业区应坚决服从区防汛指挥部安排部署，积极配

合防汛指挥部的行动，做好防汛工作。 

2、采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发生河道采砂安全事故的抢险工作，首先按照自救为主、外援相助的

抢险原则进行，以采砂作业区工作人员及其务工人员抢险为主，采砂作业

区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抢险方案。 

⑴事故处置：抢险救灾的处置必须坚持确保人身安全第一，防止险情

扩大，并尽可能地减少财产损失的原则，出现险情或安全事故时，应立即

报告所在乡镇、水利、公安等部门，以及有关安全部门，不得瞒、漏报。 

⑵当采砂河段发生洪灾事故时，现场人员必须服从防汛调度，尽一切

力起立即开展抢险抢救工作，及时、迅速、果断地转移人员到安全地带，

并在第一时间立即向乡镇、水利、公安等部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⑶当采砂现场发生人员伤亡事故时，现场人员必须尽一切力量立即开

展抢救自救和抢救人员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内向就近的医疗急救单位求救，

同进及时向所在的乡镇及公安部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如遇到轻微人身

伤害事故（如擦伤、磕碰、等），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向公司领导汇报，并

立即安排车辆由安全员将受害人及时送往相距较近的卫生所进行治疗；如

遇到一般人身伤害事故（如骨折、脑震荡等），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向公司

汇报，安排应急救援专业队员对伤者进行简单的治疗，并及时拨打县医院

电话，由安全员陪同县医护工作人员将伤者送至医院治疗。如遇到重大、

特重大人身伤害事故（如断肢、失明、停止呼吸等）现场总指挥要本着“先

救援、后汇报”的原则，首先拨打市医院急救电话并及时组织在现场的员工

实施救援工作，待控制局面后，保护好现场。由安全员陪同120医护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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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把伤者送至医院进行救治。卫生所电话：0379-66161669，位置：洛宁县

东宋镇正东方向50米；县医院电话：0379-66231890，位置：洛宁县城关镇

康复路；市医院电话：0379-63998877，位置：洛阳市中州东路88号。 

⑷当因采砂而发生社会安全群体事件时，现场人员和采砂作业区负责

人必须立即并在第一时间内向所在的乡镇、公安、水利等部门准确报告情

况，请求解决处理。 

⑸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措施，组织人员赶赴事件现场进行

处理，对发生重大事件的还应当立即向上级机关和部门报告，请求支援和

处理。 

⑹采砂作业区负责人必须注意保护事故现场，积极协助乡镇、公安、

水利等单位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接受对事故的处理。 

5.3.4污染防范措施 

针对采砂作业带来的环保影响，本次实施方案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⑴储砂场设置全封闭围挡 

各采区设置储砂场应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其周围设置连续、封闭的

围挡，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围挡使用材料、构造连接要达到安全技术要求，

确保结构牢靠；还需定期清洁，保持坚固、整洁、美观。 

⑵砂石料堆放全覆盖 

为减少储砂场粉尘产生，各采区要对储砂场采取洒水降尘、防尘网覆

盖措施。需露天堆放的，堆放高度不得超过4m。储砂场应安装扬尘监测系

统，实时监测PM2.5、PM10的数据。 

⑶储砂场出入车辆全冲洗 

储砂场出口道路设置车辆冲洗和地磅计重设施，运输车辆入场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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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减少粉尘产生，出场时底盘和车轮需冲洗净后方可上路行驶，减少扬

尘，保护附近村庄的环境空气质量。 

⑷储砂场地主要道路及区域全硬化 

储砂场地到公共道路之间的主要道路必须采取混凝士硬化或铺设钢板

硬化。作业区、生活区必须硬化处理，土层夯实后，表面可采用混凝、沥

青或细石等进行铺垫。其他裸露地面必须采取绿化、覆盖、固化、洒水或

其他防治扬尘措施。 

⑸采砂作业区域全部湿法作业 

采砂作业时，在破碎、筛分、运输砂石，都会产生一定的粉尘，需采

取应对措施，在破碎、分时加水，通过增加砂石料的含水率以抑制粉尘产

生，配备洒水车对运输道路进行防尘喷淋，以抑制扬尘产生量。在大风天

气时应停止生产作业。 

⑹运输车辆全封闭 

运输车辆严禁超限超载，装载砂石后要全密闭、全覆盖，不得泄露、

遗散河砂，防止砂石“抛、撒、滴、漏”现象。 

⑺严格控制噪声影响 

面对施工机械带来的噪声影响，采砂与运砂过程中应控制噪声源，尽

量选用运行中产生噪声强度小的施工机械，将噪声强度大的作业尽量安排

在白天进行；对交通噪声的防护，首先规划好运输线路，避开村庄、学校

施工生活区和办公区、居民区，行驶时要严格限制其行车速度，少鸣喇叭

等，把噪声减到最低限度。 

(8)降低对水体的污染 

采砂过程中产生废油及生活污水必须设置专门的设备进行处理循环利

用，不得排入河道内。对破环严重的河岸，通过种植水生植物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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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净化水体的作用。 

5.4河道清理修复方案 

本次洛宁县 2022年洛河河道采砂实行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河道采

砂作业开始前，应先对规划采点范围内河道岸坡及河底进行整平，待整平

后，再进行河道采砂。采砂作业施工过程中应随采随清，及时平复河道。

采砂任务结束以后，应对采砂段河道进行整体生态修复，确保河道岸坡及

河底平整，并建议对采点间禁采段河道进行修复。 

5.4.1河道生态修复的原则  

为减轻采砂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边采边修复的目的，从以下 

几方面考虑生态修复： 

1、河道生态修复，不能影响整个河道的行洪能力，即在不破坏原坡面

的情况下进行生态修复，尽量不涉及河道水下部分。 

2、对河堤及滩面进行修复时，应选择快速覆盖，根系发达、抗冲刷能

力强，适应本地区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3、岸坡削落带的生态修复应考虑到防水浪冲刷，同时对消落带植物的

选择要重点考虑。 

4、保护河道地形滩地，尽量不破坏水文滩地。滩地具有千湿变化的不

同状态，水生、陆生和两栖动物也适合在滩地生存，因此其生物多样性高。

同时滩地又能起到蓄水、滞洪、过滤等作用，因此要对滩地进行充分的保

护。 

5、在不同河段内放养水生动物和微生物，种植水生植物，以分解吸收

水体中的营养液，达到净化水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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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河道生态修复的步骤和措施  

针对采砂过程中产生的砂坑及采砂结束后部分河道出现弃料堆积和河

道两岸植被破坏情况、本着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制定如下修复步骤： 

1、对采砂区域采砂挖掘产生的坑槽、岸坡堆体进行清理回填、清运、

平整河床，修复岸线。 

⑴妥善做好对河道的清理、整治工作，对临时堆放在河道的砂石平复，

弃料进行整合、清理、清运。 

⑵对河道河床、堤防和护坡进行平整、修复。因势利导，顺应天然河

流的流势，遵循河流走势的自然规律，保持必要的弯道，不强求裁弯取直。 

⑶采砂作业区域距河岸边坡50m的范围内不开采，保持原地貌。开采范

围外的边坡根据河道的地质情况，土质边坡可以按照不陡于1:3的坡比进行

削坡修复，岩质边坡及山体不做处理即可保证边坡稳定；开采范围内的边

坡、开采区与禁采区连接段的边坡均按照1:5的坡比进行开采。禁采段如汛

期出现塌方现象，用混合料进行回填、平整后进行植物栽培，形成天然的

生态护岸。 

2、通过人工清理配合机械设备的方式对河道内的弃料堆体等阻碍防洪

地段进行清理、修复。 

⑴对于设备无法靠近或不便作业的区域，在水位较浅的时候，组织人

工进行平整修复。 

⑵施工中做到日常清洁工作，不污染堆放场地的环境，运输弃料过程

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3、对护岸进行生态化修复 

因地制宜做好边滩复绿，恢复河道生态环境。对岸坡整修、播撒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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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草籽恢复植被，种植耐湿草本群落，选择抗逆性好，可以管理粗放，植

物根系发达，固土能力强，环保效果好的品种，撒播多年生草籽标准15kg/hm²。 

4、建议对采点之间的禁采区岸坡，也按照开采区的边坡进行修复，河

底与可采区平顺连接，禁采区河段高铲低平，不得外运。 

上述措施的施行，既能保证护岸强度，又能形成适宜的水流形态和多

样化生物栖息地环境，构建切实可行的生态河道建设， 促进流域内水环境

整体改善和水生态系统修复，为统筹解决好河道采砂、行洪安全、生态修

复和可持续发展做好强有力的保障。 

5、河道平整、修复注意事项： 

①在河道内进行砂石开采时，需根据该河段在鱼类完成生活史过程中

所发挥的主要功能，尽量避开鱼类生活史的敏感时段。 

②生态修复的目的是清除悬浮状与流动状的淤泥，同时施工中尽可能

减少污泥扩散对周围水体的污染，减少施工对水体的扰动。 

③采砂作业时，注意安全操作和设施的齐备。 

5.4.3河道生态修复组织实施 

按照“谁开采，谁修复，边开采，边修复”原则，洛宁县水利局督促洛宁

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生态修复责任，按照有关要求落实采砂河道平

复、生态修复的具体措施，防止只开采、不修复。 

本次《洛宁县 2022年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主要针对洛宁县洛河河

道采砂点区域范围进行生态修复，同时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

进河道采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豫水河〔2021〕3号），年度开采

砂石的收益部分要用于河道整治、水生态保护、堤防及岸坡防护工程建设、

设施维修和更新改造、采砂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编制、采砂管理和执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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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购置及办公等费用。因此在进行年度采砂点生态修复的同时，亦需兼

顾相关河道的清淤疏浚及生态修复。 

5.4.4河道生态修复的保障机制 

1、河道生态修复的日常工作接受水利局现场人员的旁站式监管，严格

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2、积极接受监管部门的检查验收。一次是在汛期来临停止采砂作业时，

平整年度采砂作业带来的影响行洪的弃料和沟糟，修复岸线，趁着夏天气

温高恢复植被;另一次是在年度采砂活动结后，对于本年全部采区进行拉网

式复检，按照生态修复方案进行修复。 

3、在核发下一年度河道采砂许可证时，上报上一年度生态修复情况，

经验收合格后，接受监管部门的全面复检，符合要求方可发放采砂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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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本次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涉及 3个采区，河道采砂

总长度 12.7km，计划可采量 55.2万 m³；采用分区自上而下，先采河道淤积

严重堆积砂石，后逐层剥离式开采。河道开采后岸线明晰，河床平整，水

流畅通，保障河道行洪安全。严格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进行管理开采，禁采

结合，保护各方面的利益，规范采砂行为，确保 2022年度洛宁县洛河河道

采砂工作顺利开展实施。 

洛宁县 2022年度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与《洛阳市伊洛河河道采砂规

划》相符，在原规划的基础上对新建建筑物重新划定了禁采范围，符合洛

宁县的实际情况。采砂实施监管方案切实可行，生态修复措施复核生态环

境与保护相关政策。 

6.2建议 

1、河道采砂实施后，要严格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

（豫水管〔2018〕111号）定期对开采后的河道地形进行监控与复测。 

2、根据河道演变分析、泥沙补给情况、河床冲淤平衡分析及河道水流

状况等，规划可采区采砂次序优选为从上游向下游开采。 

3、对禁采区、可采区应设立明显标志牌，有利于水政执法。 

4、在河道采砂的过程中应适时进行的监管、检测和分析工作，及时调

整采砂作业区，确保河势稳定、行洪安全、饮水安全、沿岸工农业设施正

常运行及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40 

 

5、在可采区内进行采砂，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办法和规定

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6、河道采砂涉及面广，又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必须有健全的管理机

构和完善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才能保证采砂规划的实施。对河道采砂作业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加强采砂作业的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有关违法

违规采砂行为，以保证河道采砂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7、为保护好洛河沿岸居民以及城镇饮用水水源地水资源质量，应定期

对规划采砂区河段下游开展水质监测工作，避免因河道采砂造成水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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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洛宁县2022年洛河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可采区基本情况统计表 

序

号 采点名称 采点位置 采点范围（m²） 采点长
度（m） 

采点

宽度

（m） 

采深

（m） 

采点采砂

量（万

m³） 
采砂机械及数量 开采控制高

程 
左岸边界坐标 右岸边界坐标 

X Y X Y 

1 

洛河 

1#采砂
点 

长水大桥下游 2km至
马店镇洛济渠取水口

上游 0.2km 
4400×180 4400 180 0.4 20 114kw/h 225型挖掘机 2辆（2m³液压单斗），2辆装载

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10台 
364.17～

350.2 

X 3801477.135 Y 542697.489 X 3801219.649 Y 542836.284 

X 3802965.487 Y 546643.968 X 3803290.189 Y 546643.936 

2 2#采砂
点 

马店镇洛济渠取水口

下游 0.2km至洛宁县城
S249洛河桥上游约

0.5km 

7300×250 7300 250 0.4 31 114kw/h 225型挖掘机 3辆（2m³液压单斗），2辆装载
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15台 

350.61～
317.64 

X 3803313.446 Y 546992.403 X 3802910.872 Y 546992.681 

X 3805309.667 Y 556296.064 X 3804965.377 Y 556293.884 

3 3#采砂
点 

郑卢高速洛河桥下游

3km至宜阳花果山洛河
大桥上游 5.1km 

1000×320 1000 320 0.4 4.2 114kw/h 225型挖掘机 2辆（2m³液压单斗），2辆装载
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6台 

279.35～
276.61 

X 3807546.593 Y 568013.743 X 3807214.390 Y 568095.233 

X 3807859.792 Y 568974.305 X 3807501.782 Y 569085.871 

合计   12700   55.2 114kw/h 225型挖掘机 7辆（2m³液压单斗），6辆装载
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31台 

     

 
















